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36006251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政府受理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提議劃定更新地區實施辦

法」第五條草案。

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臺北市政府受理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提議劃定更新地區實施辦法」第五

條修正草案詳如附件。

三、依行政院秘書長105年9月5日院臺規字第1050175399號函規定，各機關研擬法規命

令之草案應公告周知60日，惟考量坡地危險建築物具更新重建之急迫性，本草案

內容另定公告周知期間為14日。

四、如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次日起

14日內，向本市都市更新處提供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更新企劃科）。

(二)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

(三)聯絡人：張喏。

(四)電話：02-2781-5696分機3028。

(五)傳真：02-27810626。

(六)電子信箱：ur00831@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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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三)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公告欄。

(五)臺北市內湖區公所公告欄。

(六)臺北市大同區公所公告欄。

(七)臺北市松山區公所公告欄。

(八)臺北市萬華區公所公告欄。

(九)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十)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十一)臺北市信義區公所公告欄。

(十二)臺北市南港區公所公告欄。

(十三)臺北市文山區公所公告欄。

(十四)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十五)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十六)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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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政府受理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提議劃定

更新地區實施辦法」第五條條文草案總說明 

一、本府為使所有權人提議劃定更新地區時有所依循，於

一０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條第三項

授權本府訂定提議應符合要件及應檢附之文件，爰訂

定本辦法。 

二、本次修正係配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

自治條例)於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增訂第十八條，

本府過往基於山坡地開發涉及重大公共安全之考量，

未就「山坡地」或位於適用「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

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以下簡稱「山限區」)

之土地，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惟該等地區

內建築物漸有窳陋、結構安全之疑慮具有都市更新之

急迫性，爰透過本次修正使該等地區內之危險建物得

向本府提議劃定更新地區。 

三、本辦法第五條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配合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三項

於一百一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移列為同條第四項及

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

第四項，刪除「同坡向之非地質敏感區基地」等相關

文字，爰修正所援引之本自治條例條文項次文字。 

(二)配合本自治條例於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增訂第

十八條，新增第四項規定，如「山坡地」及「山限區」

內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建築物得向

本府提議劃定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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